役　畢　生　儘　召　原　因　消　滅　流　程










學生休、退學


或開除學籍





依據教務處函，生輔組於學生離校之日起30日內，函報戶籍所在地各縣市後備指揮部。














查明原因








各縣市後備指揮部核准





是








登錄核准文號





否








依據


兵役法施行法第38條。


召集規則第50條。











